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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海大学资助教职工参加 

国内外学术活动的有关规定（修订） 

 

第一条 为鼓励我校教职工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，合理安排

和有效使用学校科技创新工程中的“国内外学术会议资助”（以下简称资

助）专项经费，特制订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“资助”专项经费列入学校每年预算，由科技处管理使用。 

第三条 本资助执行过程遵循“学校、学院（部门）、个人共同承担”、

“勤俭节约”、“公正、公开、公平”和“计划优先”等原则，并接受有

关部门监督检查。 

第四条 资助对象为校内单位或我校在职教职工（含博士后）。 

第五条 资助类别分 A、B、C 三类，其中： 

A 类 

1.国际学术性机构（学会、协会、研究会）主办的定期学术会议； 

2.国内一级学会及其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定期学术会议； 

参加以上会议人员为 ⑴会议录用论文第一作者；⑵ 大会指定报告

人。论文第一单位须注明河海大学。 

B 类 

1.以国际学术性机构委员以上身份参加的学术会议； 

2.以国内二级以上学会正副理事长，或一级学会秘书长、专委会主任

等身份参加的会议。 

C 类 

学校承办的各类大中型国际、国内学术会议（中型会议 50 人左右，

大型会议 100 人以上）。 

第六条 资助额度： 

A 类 

国内定期会议资助会议注册费（会务费）、南京与目的地城市间往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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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费（按火车票计算）和住宿费（不得超过住宿标准）总数的 30%。 

出境参加学术会议的，按不同地区实行定额包干（见下表）。如另外

获得校外资助，则在包干总额中扣除所获资助金额的 50%。 

河海大学教职工赴各国家和地区参加学术会议资助标准 

国家和地区 资助标准

一、亚洲  

朝鲜、蒙古、越南、缅甸、柬埔寨、泰国、老挝及港澳地区 2000 元 

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 3000 元 

二、欧洲  

东欧国家：俄罗斯、哈萨克斯坦、白俄罗斯、乌克兰、摩尔

多瓦、立陶宛、拉脱维亚、爱沙尼亚、波兰、捷克和斯洛伐

克、匈牙利和罗马尼亚 

4000 元 

其他欧洲国家 4500 元 

三、美洲  

北美洲国家 4500 元 

南美洲国家 5000 元 

四、大洋洲及太平洋岛国 4500 元 

五、非洲  

南非 4500 元 

其他非洲国家 4000 元 

 

B 类 

资助金额为在 A类资助的基础上增加 50%的资助。 

C 类 

根据分管校长或科技处批示，一次性资助。对国际学术机构及全国性

学会主办的定期学术会议等大型学术会议的资助不超过 1 万元。对中型

学术会议的资助，不超过 5000 元。 

上述 A、B 类资助，个人原则上每年享用一次。对经费确有困难的教

职工，可酌情提高资助金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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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受资助人的基本职责和义务： 

1.发扬优良学风，遵守学术道德规范； 

2.维护国家和学校荣誉，遵守有关法律、法规； 

3.提供一份参会情况介绍、总结文字材料及会议照片，留科技处归档； 

4.获取的资料能提供他人享用； 

5.接受有关部门监督检查受资助经费的使用情况。 

第八条 资助程序： 

1.资助人（单位）填写“河海大学资助参加（组织）国内外学术活动

经费申请表”； 

2.申请表连同相关材料送交学院（部门），由分管领导提出初审意见

并签字后，报送科技处； 

3.科技处根据各单位年度申请计划和学校总体安排，提出审批初步意

见，报分管校长批准； 

4.受资助人（单位）凭有效票据，按批准的资助类别和资助额度经科

技处审批后到校财务管理部门报销。 

第九条 对利用资助经费从事与申请理由不符的行为，将予以通报，

并取消受资助人 2 年的申请资助资格，同时取消受资助人所在单位当年

申请资助资格。 

第十条 本规定由科技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